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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5/2021_2022__E7_90_86_E

8_B5_94_E9_81_AD_E6_c67_475400.htm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消

费仲裁庭开庭审理了一起“理赔遭拒”仲裁案件，该案没有

当庭宣判。被歹徒打伤了左耳的兰州市民郭女士，经司法鉴

定为9级伤残，而她投保的保险公司却不给她理赔残疾补偿金

，理由是郭女士的伤残鉴定不符合保险公司的理赔标准，司

法鉴定有10个等级伤残标准，而保险理赔只适用7个等级的伤

残赔偿标准。正是这相差的3个伤残等级，将郭女士推到了理

赔之外，郭女士遂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消费仲裁法庭，要求仲

裁保险公司赔偿她伤残补助金3万元。 2005年5月份，郭女士

通过保险公司业务员的介绍购买了意外伤害综合保险。2005

年10月30日晚10时，郭女士在七里河安西路被一抢包歹徒打

了一巴掌，到医院治疗后被确认耳朵受伤。事后，保险公司

理赔了她700多元的医疗费用。可是，由于被打的耳朵一直响

个不停，郭女士到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法医鉴定，结果是9级伤

残。带着鉴定结果，郭女士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伤残赔偿

金，但保险公司认为郭女士的伤残等级标准是参照《职工工

伤与职业病伤残等级鉴定》来做的，这种鉴定将伤残程度划

分了10个等级，和保险公司的理赔标准不符。郭女士认为，

既然全国通用鉴定伤残等级的标准是《职工工伤与职业病伤

残等级鉴定》，按照这个标准，确实属于伤残等级之列，而

保险行业的认定标准，却恰恰少了3个等级。正是由于少了

这3个等级，推卸掉了赔偿的责任。郭女士对保险公司给出的

拒赔理由不能认同，就此事和保险公司争执不下，在协商未



果的情况下，遂将保险公司告上了甘肃省消费者协会消费仲

裁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